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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对涞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第63号建议的答复

邓高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推动矿业可持续发展、加快矿产资源整合进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建立矿山监管机制

为加强非煤矿山综合治理和行业管理，促进矿产资源有序开发利用，推动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根据《河北省非煤矿山综合治理条例》《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矿产开发管控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定》《中共河北省委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和完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加强矿山环境综合治理的意见》（冀字〔2018〕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按照省、市工作部署，县政府先后印发了《县有关部门非煤矿山综合治理责任清单》、《涞源县非煤矿山综合治理工作协调机制》，明确了县资规局、发改和科技局、工信局、公安局、财政局、生态环境局、住建局、水利局、应急局、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局、独山城管委会和各涉矿乡（镇）的非煤矿山综合治理责任，其中我局负责统筹协调非煤矿山综合治理和行业管理工作，其他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抓好落实。协调机制由县政府主管县长召集，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及时通报相关工作情况，实现信息互通互享，及时有效解决非煤矿山监管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共同抓好非煤矿山综合治理和行业监管。 

二、关于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

在环境保护方面，由生态环境局对矿山企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执行情况进行监管，依法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并进行环保达标验收。在资源管理方面，由我局对复工生产矿山进行日常巡查监管，发现不按开发利用方案开采、越层越界开采、破坏性开采等违法行为的，立即责令停产整改并依法予以处罚，涉及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查处；督促生产矿山严格执行矿产资源“三率”（采矿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标准，严禁破坏或浪费矿产资源，在开采主矿种的同时，对能够利用的共、伴生矿产进行综合开采和利用，鼓励矿山利用废石弃碴填充井巷、用于矿山修复治理；督促生产矿山企业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履行“边生产、边治理、边恢复”义务，按照规定设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基金账户并足额计提基金。

三、关于鼓励科技创新和技能培训

绿色矿山建设是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加快矿业转型和绿色发展刻不容缓。绿色矿山建设在转变资源利用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协调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关系、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自然资源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自然资规〔2024〕1号）要求：“到2028年底，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机制更加完善，持证在产的90%大型矿山、80%中型矿山要达到绿色矿山标准要求，各地可结合实际，参照绿色矿山标准加强小型矿山管理。”在绿色矿山评价指标中，科技创新和数字化矿山为重要提升性评分指标，主要包括：具有技术研发队伍和专业技术人员、研发及技改投入不低于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1.5%、获得发明专利、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建设集中管控平台、按照《智能矿山建设规范》等标准开展智能矿山建设等。目前，涞源县冀恒矿业有限公司支家庄铁矿、涞源县京源城矿业有限公司旺儿沟铁矿2个矿山纳入河北省绿色矿山储备库，其中涞源县京源城矿业有限公司旺儿沟铁矿正在积极申报河北省省级绿色矿山。为创建绿色矿山，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我县支持矿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鼓励矿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县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管理矿山企业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工作，我局按照“三个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做好职责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四、关于加快矿山资源整合

按照《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贯彻落实<河北省非煤矿山安全专项整治若干措施>工作方案的通知》（冀自然资字〔2022〕164号）科学推进矿山整合重组的有关要求，经对照国家新政策、新要求和省、市部门联审结果，我县对矿山综合治理原定整合区进行了逐个审视，将资源禀赋条件好、有扩能改造潜能、相邻采矿权最小距离不满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安全距离等条件的矿山列入资源整合范围，编制县域矿山整合工作实施方案。本次整合方案我县共有47个非煤矿山参与整合，拟整合重组为14个采矿权，其余29个非煤矿山单独保留，整合完成后全县共有43个非煤矿山。根据我县实际情况，共编制2个整合工作实施方案，其中涉及河北钢铁集团整合遗留问题的5个整合区（大湾锌钼矿区和独山城铁矿第一、四、五、六整合区）编制1个整合工作实施方案单独上报；其余9个整合区编制1个整合工作实施方案。

（一）河北钢铁集团整合区域

《涞源县大湾锌钼矿区、独山城铁矿区整合工作实施方案》已于2023年5月编制完成，因涉及河钢集团的整合遗留问题，一直未能逐级上报审查。因河钢集团拟退出我县矿产资源整合，为全面做好河钢退出后续矿产资源整合及开发利用，县委、县政府超前谋划，与陕西省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中铝集团等一批优质矿业和金属加工企业进行了深入洽谈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23年12月，县政府与河钢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涞源县矿产资源整合战略合作备忘录》。2024年以来，我县积极协调河钢集团及有关部门配合陕西有色集团对大湾锌钼矿整合区进行前期资源储量评估核实，为下步深入合作夯实基础。2024年6月19日，我县就“加快处置河钢集团涞源矿产资源整合问题”请示市政府，恳请市政府予以关注支持并上报省政府研究批准。

（二）其他9个区域

按照市级审核建议，我县对4个整合区（地下金属矿整合区3个，分别为：涞源县合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乌龙沟大庄铅锌矿整合区、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于城铁矿整合区、涞源县茂旭矿业有限公司铁岭铁矿整合区；露天非金属矿整合区1个，为拟通过整合重组实现“横切”式开采的涞源县瑞达矿业有限公司木吉村石灰岩矿整合区）单独编制方案先行上报，于2023年6月29日上报市级审查，2023年7月17日市政府出具审核意见报省自然资源厅。经省自然资源厅征求省直有关部门意见，因涞源县瑞达矿业有限公司木吉村石灰岩矿整合区包括露天开采矿山且整合后仍为露天开采，省发改委建议待《涞源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优化调整批准后再予以上报，目前发改部门正在调整该清单；其余3个地下开采金属矿整合区，正在按照2024年7月16日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反馈矿山整合工作实施方案意见的函》（冀自然资函〔2024〕443号）反馈意见抓紧修改完善，下步逐级报审。

另外5个整合区（涞源县永达矿业有限公司支家庄铁矿整合区、涞源县启德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五回岭铁矿整合区、涞源县冀恒矿业有限公司支家庄铁矿整合区、涞源县京源城矿业有限公司独山城铁矿整合区、涞源县富来矿产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叶树沟铁矿西矿段整合区）因涉及铁矿露天开采，需待省发改委发布优化调整批准后的《涞源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再逐级上报审查。

整合工作实施方案一经省政府批准，我县全力推进整合区储量核实、资源出让、采矿许可证办理等各项工作。整合后的矿山全部达到中型及以上生产规模，按照绿色矿山标准筹建，促进矿业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经济强县、品质涞源”建设提供坚实资源和生态保障。

2024年9月30日

领导签发：王大勇

联系人及电话：赵晓娟，13833006922

抄报：县政府办公室（116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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